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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强化硕士生导师与招生培养紧密衔接的岗位责任，实施动态上岗，

学院每年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下一年度招生资格审查工作，按学校下达的

学位授权点年度拟招生计划，确定招生导师及其指导研究生限额。 

第二条  在《山东建筑大学硕士生导师资格认定与年度招生资格审查办法

（山建大校办字〔2019〕8号）》基础上，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考虑学科特点，

综合考察具有硕士生导师资格教师的师德表现、学术水平、科研任务与经费，

以及招收培养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资助能力、指导时间等要素，组织年度招生

资格审查工作，并将资格审查结果报校学位办备案。 

第三条  硕士生导师年度招生资格审查，近 3年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导师

获得招生资格。 

（一）有主持在研科研项目，到校纵向科研经费 10万以上，或者横向科研

经费 20万以上。 

（二）有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山东建筑大学为

第一单位，发表高水平期刊学术论文 SCI、EI和一级学报 2篇以上，或 SCI、EI、

一级学报和 CSCD 3篇以上。 

其中，学术学位研究生导师原则上要求副教授及其以上职称，具有博士学

位的讲师须承担省部级及以上课题，且到校纵向科研经费 10万以上。 

第四条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暂停或终止招生资格： 

（一）连续两年无在研课题者，暂停下一年度招生资格。 

（二）出国时间超过一年及以上，不能保证正常指导研究生的，暂停出国期

间的年度招生资格。 



（三）未尽导师职责，两年内，所指导研究生连续出现 3人次及以上论文复

制比检测超过 30%但低于 50%者，或出现 1人次论文复制比检测超过 50%以上者，

暂停下一年度招生资格。 

（四）未尽导师职责，两年内，所指导研究生出现 2人次未通过论文选题

报告评议，或未通过学位论文评阅，或未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暂停下一年度

招生资格。 

（五）不认真履行导师职责，出现重大教学事故和严重学术道德问题，或

经所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研究认为不能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者，终止招生资格。 

（六）非校聘重要学术岗位且年龄达到 57周岁（截止到当年 3月 31日计

算）者，终止招生资格。 

第五条 本办法第三条根据招生情况年度变更，如有合格导师人数不够情况

则按照申请表各项综合排名。 

第六条 本办法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